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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杭萧商初字第172号
杜跃铭：本院受理原告高祥林诉被告浙江伟达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王坚、杜跃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8：50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第二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554号

卢社会、王菊香：本院受理原告王文惠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审
判员徐舞英，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1年12月20日8：30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淳民初字第255号

方慧婷：本院受理原告丁建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淳民初字第25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准予原告丁建生与你离婚。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337号

虞甬芝：上诉人缪晓播就（2010）甬北商初字第337号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或涉外为满6个月），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或涉外为30）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53号

练玉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52号

王笑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5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46号

李豫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45号

杨仲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北商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48号

汪维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57号

潘世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5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56号

潘世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慈民初字第114号

胡丽君：本院受理郑惠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北慈民初字第
1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
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520号

周克斌：本院受理原告毛华飞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黄
优芬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勤、人民陪审员梅碧玉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1年12月20日8：45在第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194号

宁波市鄞州豪宇车辆经纪有限公司、胡定岳、王雅敏、
史斌：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1年12月30日上午8：45在本院第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192号

汪永吉、卓益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30日上午9：15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191号

宁波市镇海俊峰运输有限公司、刘涛、邹林林、胡康
红：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
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1年12月30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01号

张剑锋、邹丽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源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初字第80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253号

鲍亚青：本院受理原告王俊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3日
上午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52号

李文明：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
初字第852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张美凤、黄兴忠：本院受理原告朱玉敏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原告要求判令你们归还借款80000元。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审判员陈建
军、郑秋妍、人民陪审员俞飞军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张美凤：本院受理原告朱玉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
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要求判令你归还借款80700
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审判
员陈建军、郑秋妍、人民陪审员俞飞军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张美凤：本院受理原告章秀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
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20000元。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审判员陈
建军、郑秋妍、人民陪审员俞飞军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812号

吴雨水、丁静飞、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
告马继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天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6日上午9时在
本院1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186号

屠益葵：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
碶信用社诉被告屠益葵、屠益康、孙青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仑商初字第186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罗春喜：本院受理原告张健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原告要求判令你归还借款56000元。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本院定于2011年12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816号

浙江新强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吴建明：本院受理潘晓红
诉你们及赵雪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杭萧商初字第172号
杜跃铭：本院受理原告高祥林诉被告浙江伟达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王坚、杜跃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8：50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第二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554号

卢社会、王菊香：本院受理原告王文惠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审
判员徐舞英，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1年12月20日8：30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淳民初字第255号

方慧婷：本院受理原告丁建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淳民初字第25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准予原告丁建生与你离婚。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337号

虞甬芝：上诉人缪晓播就（2010）甬北商初字第337号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或涉外为满6个月），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或涉外为30）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53号

练玉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52号

王笑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5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46号

李豫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45号

杨仲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北商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48号

汪维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57号

潘世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5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156号

潘世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慈民初字第114号

胡丽君：本院受理郑惠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北慈民初字第
1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
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520号

周克斌：本院受理原告毛华飞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黄
优芬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勤、人民陪审员梅碧玉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1年12月20日8：45在第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194号

宁波市鄞州豪宇车辆经纪有限公司、胡定岳、王雅敏、
史斌：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1年12月30日上午8：45在本院第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192号

汪永吉、卓益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30日上午9：15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191号

宁波市镇海俊峰运输有限公司、刘涛、邹林林、胡康
红：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
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1年12月30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01号

张剑锋、邹丽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源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初字第80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253号

鲍亚青：本院受理原告王俊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3日
上午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52号

李文明：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
初字第852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张美凤、黄兴忠：本院受理原告朱玉敏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原告要求判令你们归还借款80000元。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审判员陈建
军、郑秋妍、人民陪审员俞飞军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张美凤：本院受理原告朱玉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
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要求判令你归还借款80700
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审判
员陈建军、郑秋妍、人民陪审员俞飞军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张美凤：本院受理原告章秀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
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20000元。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审判员陈
建军、郑秋妍、人民陪审员俞飞军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812号

吴雨水、丁静飞、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
告马继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天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6日上午9时在
本院1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186号

屠益葵：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
碶信用社诉被告屠益葵、屠益康、孙青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仑商初字第186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罗春喜：本院受理原告张健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原告要求判令你归还借款56000元。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本院定于2011年12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816号

浙江新强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吴建明：本院受理潘晓红
诉你们及赵雪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湖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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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诠释法律精义

真情沟通大墙内外

联办

■本报记者王春芳

阿胜推着板车从路的东面走来，板寸
头， 身材高大， 黝黑的皮肤令脸颊上的

3

道刀疤更加明显。 十米外，他抬头看到陌
生的我，立刻停下脚步。 直到和我一同前
往的周文帅做了个让他继续的手势，他才
推着板车离开。

阿胜刚出狱不久，周文帅是乐清市司
法局社区矫正管理科科长。 我与阿胜的初
次见面就在乐清市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基
地———乐清市佳人玻璃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玻璃厂）门口的路上。

从甬台温高速虹桥出口下高速，沿幸
福东路一路西行，就到了玻璃厂。 这是一
所特殊的企业。

2008

年至今，企业已接收
了

80

多名刑释解教人员或社区服刑人
员， 就连董事长林国华本人也曾是一名

“ 阶下囚”。

他一把将玻璃移门推倒
9

月
11

日，距离阿胜出狱已经
80

天。

即便如此，他在厂区宿舍里还是一派“ 囚
子作风”： 牙刷头与牙杯柄被摆向一个方
向；毯子被折成四方形的豆腐块，紧贴床
边放着……

服刑
10

年， 阿胜的行为处事已明显
和社会脱节。 上班第三天中午，阿胜和几
个工人一起上面馆吃面。 走到店门口，阿
胜看到两扇玻璃移门中写着大大的“ 推”

字，于是双手从胸口运气对准门中央铆足
了劲使劲一推。 整个玻璃门顿时化作玻
璃片散落在地。 阿胜食指的手筋被玻璃
碎片划断。 饭店里的客人惊作一团，纷纷
用不理不屑的眼光看着这名将移门当推
门用的小伙子； 老板娘更是拉着他要赔
偿。 最后是林国华出面解决了事情，他还
把阿胜送到了医院，付了医药费，救活了
手指。

这事让阿胜很是感激，当晚
12

点多，

他给林国华发来短信。“ 我一无所有之际，

手指有损之时，你帮了阿胜！ 我永远记在
心里。 我把你当大哥，往后你永远是我大
哥！ ”

可第二天一早林国华就找到他，严肃
地说：“ 我不是你大哥

!

”林国华知道每个人
骨头深处的江湖义气，但他更清楚，当这
些人在厂里呆个一两个月适应之后，应该
让他们自由选择出路，而此时这些称兄道
弟的江湖气有害无益。

“我也坐过牢……”
选择玻璃厂作为安置帮教基地，源于

周文帅和林国华的缘分。

2008

年，省第四
监狱在报上刊登了一则欢迎民营企业进
监招聘的报道。 周文帅带着众多企业主进
监招聘。

第一次面对
400

多名服刑人员，林国
华一开口就立即吸引了全场的注意。“ 我
也坐过牢……”

阿胜刚刚出狱时一无所有，哥哥因患
精神病在医院治疗，家中只有一个年迈的
父亲。“ 房屋还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木
结构危房，没有床，连米缸里的米都长着
蛆虫。 ”周文帅对阿胜的家印象深刻，在他
的争取下，乐清市司法局给了阿胜

700

元
的救助款，并将他介绍给了林国华。

拿到救助款后的第一件事， 阿胜花
了

15

块钱，买了一碗海鲜面大快朵颐。

现如今，阿胜终于安顿下来，还和厂
里的一名女职工互生爱慕。 两人都是刑释
人员，有着共同的感触，在林国华的撮合
下走到了一起。 采访时是中秋前一天，阿
胜问我，第一次带女朋友出去，去海边好
不好……

董事长的“报复笔记”
林国华有本“ 报复笔记”，上面记录着

他从出狱后每一次想报复的对象。 起初每
天都有———谁嘲笑了自己， 谁落井下石；

渐渐越来越少。 现在，林国华的这本笔记
已经

5

年没碰过了。

厂里现有的
46

名特殊员工都是曾经
的暴力犯， 管理起来自然需要一套办法。

比如厂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都不许吹
牛，不许提旧事。

“ 在这里，谁不是风风雨雨过来的。 ”

也正因为此，管理这群易冲动、有暴力倾
向的员工需要花更多的心思。 上周六中
午， 正在吃饭的林国华接到了员工阿南
的电话。 原来，阿南发现曾经的女友正在
和别人办订婚宴，一时气愤想报复。 林国
华赶紧开车将阿南带到了自己的家里 ，

给他看了自己的“ 报复笔记”。“ 一个女
人，有多少青春年华？ 不要怨天尤人，想
想自己曾经不负责任的离开……” 阿南
无语，面壁而泣……

目前，全省像林国华这样的过渡性安
置帮教企业有

1279

家， 有数万名刑释人
员得到安置，重新融入社会，为一方平安
化解了众多隐患。

■省女监五监区熊方

“从左至右，依次报数……”“立正、稍息”“四
面转体”“起步立定”“整理着装”，做到“站如松，坐
如钟，行如风”，那劲头，真不是盖的，与大学时军
训有得一拼。这正是我当下的生活缩影。

时光倒回到2005年，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暑
假，羽翼未丰先振翅，带着高中毕业假期打零工挣
来的钱，揣着兴奋与梦想踏上了旅途。

我的第一站到了宁波，校园枯燥的课本生活
立刻被灯红酒绿、浮华所覆盖，高级会所、上流交
际圈、名牌、香车、靓女、帅哥，放浪形骸中尽情释
放着青春和激情。那时，无知的我觉得生活就该如
此“丰富多彩”。

价值观的天平开始摇摆、倾斜，寂寞校园与繁
华社会的差距，让我彻底迷失了方向，2006年，我
因贩毒锒铛入狱。

梦想、蓝图如同抬眼四面的白墙，苍白得让人
心碎、麻木、绝望。还记得刚入监那会儿，失落与厌
世让我隔绝一切与外界的联系，我独自一个人活
在自掘的“枯井”中。改造中，我心不在焉，大事不
犯，小事却不断，常常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学习
上，也得过且过，属于“推一下，挪一下”的那种人。

一本书、一把小方凳，找一个角落，沉寂吧！突

然听到有人叫我：“熊方，我明天就要回家了，我想
与你聊聊，你有空吗?”回头一看，是一位即将新生
的同犯。她朝我微微一笑，说：“你年轻、基础好，亲
人也疼你，按说，你这个年龄应该朝气蓬勃，而且
生活有目标，不该颓废悲观。可我发现你一直都比
较低迷……”

久违的泪水终于倾泻而下。是啊！这两年来我
除了写日记、看书，我已经忘了我的梦想，甚至忘
了日夜盼望我早归的爸妈。

用微笑与泪水送走敬重的那个同犯后，我开
始梳理紊乱的思绪，调适心态，规划目标……

一年又过去，当回眸走过的这一年，我惊喜地
发现，这一年收获颇丰。我又变得开朗阳光起来，
对未来更是充满了信心。

在幸福路有一家玻璃厂，

厂里有一群人寻找新生的幸福

泪水中展开梦想


